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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第二回解答 

廖震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 

【擬答】 

（一）雇主應管理、記載勞工出勤記錄之義務規範 

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4 項與第 5 項之規定： 

(1)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5 年。 

(2)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

時，雇主不得拒絕。 

2.另依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規定： 

(1)本法第 30 條第 5 項所定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

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 

(2)前項出勤紀錄，雇主因勞動檢查之需要或勞工向其申請時，應以書面方式提出。 

（二）勞動事件法中有關工作時間舉證責任之規定 

1.依據勞動事件法第 38 條規定：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 

2.復依據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 62 條之規定： 

雇主否認本法第 37 條及第 38 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 

 

二、 

【擬答】 

（一）從屬性認定要素之具體規定 

依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訂定）第 3 點之規定： 

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

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下詳），

其與事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 

1.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1)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2)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

不在此限。 

(3)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

不在此限。 

(4)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 

(5)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 

(6)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

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7)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 

(8)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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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1)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

風險。 

(2)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3)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4)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

獲取報酬。 

(5)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 

3.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 

4.其他判斷參考： 

(1)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 

(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3)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 

（二）經濟從屬性認定要素 

依據上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之檢核情形「符合」或「不符合」之勾選，可分別說明

其認定要素如下： 

1.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

險： 

(1)不論勞務提供者有無工作成果，事業單位皆計付報酬； 

(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付報酬； 

(3)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 

2.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或工具等）提供勞務。 

3.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 

4.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

取報酬： 

勞務提供者只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的標準獲取報酬，事業單位片面變更報酬標準時，勞務提供者

僅能接受。 

5.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 

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人交易，以獲取報酬。 

 

 

乙、選擇題部分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B B A A B A C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A D D D B A C C A 

 


